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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事项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版传媒”、“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

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浙版传媒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

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9 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222.2223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2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8,444.45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5,750.40 万

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222,694.05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其他发

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043.56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20,650.49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

390 号）。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及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与保荐

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四

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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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3 万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精品出版 

1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重点图书

出版工程项目 
7,311.50 7,311.50 

2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

出版工程项目 
7,471.42 7,471.42 

3 
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

工程项目 
7,555.50 7,555.50 

4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出版

工程项目 
8,658.05 8,658.05 

5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优质内容资

源储备项目 
25,000.00 25,000.00 

发行 6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零售门店

系统服务能力提升及智慧书城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 

59,955.72 44,873.41 

产线技改 7 
新增年产 100 万色令教材、图书印装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17,586.79 17,586.79 

数字融合 

8 
博库网络有限公司火把知识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27,526.05 27,526.05 

9 “青云 e 学”在线教育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1,038.40 11,038.40 

10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青云

端”移动学习助手项目 
20,449.05 20,449.05 

基础配套 

11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

体系升级优化项目 
5,584.22 5,584.22 

12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系统

升级建设项目 
27,596.10 27,596.10 

补流 13 补充流动资金 17,000.00 10,000.00 

合计 242,732.80 220,650.49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募集资金

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因经营需要或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全部或

部分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投入的，公司或子公司拟

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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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部分设备情况 

（一）调整部分设备的必要性 

公司“新增年产 100 万色令教材、图书印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编制可

行性研究报告时，所选设备符合当时要求；由于近两年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印制设备不断升级优化，募投项目原计划的采购的部分设备及型号与实际

情况有所差异。 

本次对项目实施的部分设备进行调整有利于公司顺应印刷业面向数字化、

智能化及绿色化发展的大趋势。 

（二）募投项目调整具体情况 

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新增年产 100 万色令

教材、图书印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中以下设备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原计划情况 调整后情况 

项目内容 
数量 

（台/套） 

项目预计

投资总额

（万元） 

项目内容 
数量 

（台/套） 

项目预计

投资总额

（万元） 

数字印前中心 1 300.00 数字印前中心 1 300.00 

按需印刷数字平台 1 2,500.00 按需印刷数字平台 1 2,500.00 

四色单张纸胶印机 1 800.00 双面八色平版胶印

机 
1 1,500.00 

五色加上光胶印机 1 1,000.00 

商业轮转印刷机 2 7,500.00 

商业轮转印刷机 1 3,300.00 

二手商业轮转印刷

机 
3 3,000.00 

精装生产联动线 1 1,400.00 精装生产联动线 1 1,800.00 

高速无线胶订联动

线 
1 1,100.00 

高速无线胶订联动

线 
1 1,100.00 

高速骑马订联动线 1 500.00 高速骑马订联动线 1 500.00 

高速折页机 3 201.00 高速折页机 3 201.00 

纸张裁切系统 2 400.00 纸张裁切系统 2 400.00 

协同生产管理系统 1 200.00 协同生产管理系统 1 200.00 

物联网配送系统 1 200.00 物联网配送系统 1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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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情况 调整后情况 

/ / / 

其他配套设备（图

文校对系统、双面

双色机，精装过胶

机 1 台，全自动塑

封机等） 

11 900.00 

总计 / 16,101.00 / / 16,101.00 

上述设备调整，不会影响本募投项目产品生产及应用，调整后的项目募集

资金投资总额不变，项目总投资金额预计不会产生重大变化，实际投入过程中，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通过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三）本次调整对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仅涉及“新增年产 100 万色令教材、图书印装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部分设备的调整，投资金额与项目内容均不发生变化，不构成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不取消原募集资金项目、亦不实施新项目；不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不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投项目部分设备调整，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印装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权益。本次调整募集

资金项目部分设备的价格以最终成交价格为准，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求，未来

仍有可能对募投项目的部分设备进行调整。 

四、审议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制度的规定，浙版传媒关于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设备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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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事项不影响具体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

需求，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印刷业务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

平，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因此，保荐机构对浙版传媒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

设备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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